
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2022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

招生简章 

一、医院概况 

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（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、安徽医科

大学附属心理医院）是一所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，建院于

1953年，前身为安徽省立精神病医院，承担全省精神、心理

疾病的预防、治疗、康复、教学、科研、司法鉴定等工作，

担负指导全省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任。医院

编制床位 1280 张，年门诊量近 40 万人次。医院开设 21 个

临床病区，成功打造了省-市-院三级学科体系和一批具有较

强区域影响力的特色亚专科。其中，精神科已连续三个周期

成为省级重点学科，儿童青少年心理科、睡眠障碍科、焦虑

抑郁科、老年心理科、情感障碍科、临床药学、物质依赖科

是合肥市第五、第六周期重点专科。早期干预科、普通精神

科、慢性康复科、心理咨询治疗中心等科室实力雄厚。 

医院是安徽省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分会主委单位、安徽

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委单位、安徽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

主委单位、安徽省精神医学科研联盟牵头单位，安徽省医师

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，安徽省戒毒康复研究会

成瘾与睡眠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，安徽省戒毒康复研究会精

麻药品合理使用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,安徽省精神卫生专业

医疗质控中心、安徽省精神卫生防治中心、合肥市精神科质



控中心、合肥市精神卫生防治中心、合肥市心理危机干预中

心、合肥市睡眠医学中心、合肥市酒精成瘾医学中心挂靠单

位。  

 

2014年以来，医院连续 7 年荣登国内权威排行榜——复

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

榜》，位列华东区域前五，并获得“全国心理危机干预先进

集体” “全国心理健康宣教优秀单位”“全国医院医疗保险

服务规范先进单位”“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”等

荣誉。2018 年底，医院被选为全国 148家建立健全现代医院

管理制度试点医院之一，安徽省仅 5 家医院，也是合肥市唯

一入选的医院。2020 年 7月，在国家卫健委公布的首次全国

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结果中，医院在全国 99 家三级公立

精神专科医院中排名第 9，在全省精神专科医院中位列第一；



2021 年 3 月，在 2019 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，

医院获得国家监测指标等级 A（精神专科医院的最高等级），

在全省所有 102家三级公立精神专科医院中排名第 13，在全

省精神专科医院中位列第一。 

 

二、科研教学 

医院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医院，安徽医科大学精神

卫生专业和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生培养基地，承担了安徽医

科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，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医学英才班

教学工作。近年来，医院成为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

究中心安徽分中心、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、安徽省精神心

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、安徽省精神医学科研联盟牵头单

位、上海市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员单位，在搭

载长三角优势资源合作平台，全面推动精神卫生临床医学研



究，对接国家健康战略，攻克精神心理重大疾病方面迈上新

台阶。医院秉承“人道、博爱、求精、务实”的院训，在“质

量立院、科教兴院”的理念指导下，不断创新管理举措、夯

实医疗质量、加大科研投入、提升服务品质，出台了一系列

改革发展新举措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，各项工作呈

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，在全国学术平台上频频展示风采，

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。近三年发表论文 160 余

篇，其中 SCI论文 56 篇。 

 



 

三、人才队伍 

医院不断出台政策，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，同时鼓励在

职人员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，着力培养政治过硬、业务精湛

的学科带头人，在全院形成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关心人才

的良好氛围。医院拥有一大批在国内和省内知名的专家学者，

高级职称人数 94人，硕士及博士 98 人，硕士生导师 15 人，

“江淮名医”2名、安徽省省级领军人才 1名、“名医工作室”

领衔人 4 名，中国医师协会“杰出精神科医师”1 人，中国

医师协会“优秀精神科医师”1 人，合肥市政府津贴获得者

1 名。目前在全国和全省专业协会任职近 50 项，其中主委、

副主委、常务理事级别的 30 多人次。 

四、基地建设 

医院于 2014 年成为安徽省立医院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


附属第一医院）住培协同单位（协同精神科），2020年 12 月，

医院获批国家第三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（精神科，基

地代码：34129），是迄今为止全省唯一一家入选国家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精神专科医院，结业考核通过率一直位

于全省前列。我院一直高度重视住培基地建设，不断完善住

培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，建立医院、职能部门、专业基地（轮

转科室）三级组织管理体系。医院成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
领导小组、专业基地教学小组、轮转科室临床带教小组、专

家委员会和住培管理办公室，有专职住培管理人员队伍，定

期遴选和聘任教学主任、教学秘书及带教师资，大力加强住

培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建设、规范住培教学管理，确保住培

教学质量。住培教学严格按照培训大纲进行培训，轮转体现

分层递进，其中综合科轮转培训与中科大附一院（安徽省立

医院）协同教学，并实行双导师制（专业指导老师、责任导

师），围绕六大核心胜任力全面综合培养。医院定期召开学

员沟通座谈会，了解学员生活，关心学员成长，及时解决学

员合理诉求，体现以学员为中心。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面

积 1000 平米，拥有各种医学模拟教学设备和各种规模及类

型的教室，内设 OSCE 考站、教学讨论室、教学培训室、阅

览室、急救技能训练室、心肺腹听触诊训练室、体格检查训

练室、心理治疗示教室、临床沟通训练室及各种专科技能训

练室，与中科大附一院（安徽省立医院）协同常态化开展临



床基本技能和专科技能课程培训，模拟真实教学，提高医师

临床综合能力。 

 

 

五、待遇保障 

1、财政补助：每年发放中央财政补助 24000 元，省级



财政补助 9600 元，市级财政补助 10000 元，合计 43600 元

（可根据最新财政补助情况及时调整，80% 用于培训对象生

活补助）。  

2、基本工资：社会人另发放基本工资，本科学历 2000

元/月、研究生学历 2500元/月。 

3、误餐补贴：享受与本院职工同等的餐费补助，现发

放 345元/月。 

4、住宿补助：免费提供住宿及住宿用品，或给予 500 元

/月住宿补助。 

5、季度绩效：本科学历 1500 元/季度、研究生学历 2400 

元/季度。 

6、学年绩效：第一年 3600元/人；第二年 4800 元/人；

第三年 6000 元/人。 

7、月绩效：双证注册在我院，授权独立值班学员，根

据工作情况发放月度绩效。 

8、社会保险与公积金：为社会化学员购买社会保险与

公积金，医院承担单位缴纳部分，个人缴纳部分从学员基本

工资中扣除。 

9、为进一步提高统招学员待遇，双证注册补助、独立

值班补助、住培紧缺专业倾斜补助、节日慰问工会福利等院

级补助将逐步落实； 

10、夜班费：独立值班者享受本院职工相同级别夜班费。 



11、论文课题奖励：培训期间发表论文或课题项目，第

一署名单位为我院的将获得与本院职工同等奖励。 

12、发稿奖励：在医院院报、网站或其他宣传媒体发表

住培教学相关稿件者，可根据医院规定获取稿酬。对于在主

流媒体上发表稿件，再额外奖励 400 元/篇。 

13、学员奖励：被评选为“优秀住培医师”，奖励 1000 元

/人，并向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推荐参评“优秀住院医师”。在

国家住培年度业务水平测试中，专业综合成绩位于全国前 50

位的，按照名次给予 1000-5000 元/人的奖学金。在技能大赛

中获奖者，将根据获奖等次给予 200-1000 元的奖励。表现优

秀的社会化学员，在就业时培训基地优先推荐。 

14.免费体检：培训期间享受免费体检机会，标准同本

院职工。 

15、“三证合一”学位保障：我院作为精神卫生专业和

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生培养基地，将住培工作与安徽医科大

学的临床专业学位相结合，在我院培训的本科学历住院医师，

可以通过报考就读安徽医科大学专硕，且考核合格可实现

“三证合一”，即住培合格证、医师资格证、硕士学位证。 

16、其他保障：医院图书馆或阅览室(含电子图书馆)、

医学信息数据库、文献检索系统、临床技能培训中心等免费

向住培学员开放。配发统一的医疗工作服、统一标识的胸牌,

享受医院的餐饮服务、设施服务、免费停车及其他统一服务。 



六、招收计划 

拟招收精神科（专业代码 0500）住培学员 16 名 

七、报考条件及流程 

（一）报名条件 

2015 年及以后毕业的具有普通全日制高等院校医学类专

业（指临床医学类、口腔医学类、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类，

下同）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已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或符合报

考执业医师资格条件的应、历届毕业生。1、2020 年及以后

毕业的医学生，均应报名参加培训；2、2015-2019 年毕业、

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医学生，需

要接受培训的也可参加本次招收报名。3、其他要求。（1）

报考人员必须是初级或无职称人员。（2）报考专业类别（临

床、口腔、中医）应与所学专业类别一致。（3）麻醉学、医

学影像学、眼视光医学、精神医学、放射医学、儿科学等专

业本科毕业生报考专业原则上应与所学专业一致。（4）单位

人须征得委派单位同意才能予以报考，填报的培训专业、培

训基地医院等信息须与经单位盖章的介绍信保持一致。专业

（基地）志愿限报 1 个，基地（医院）志愿限报 3 个。（5）

社会人结合自身实际填报志愿，基地（医院）与专业（基地）

组合志愿限报 3个。（6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委派培训对象原

则上仅限于报考全科专业，中心乡镇卫生院委派培训对象可

报考儿科、内科、妇产科。（7）2022 届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



学本科毕业生以单位人方式统一报考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。4、下列人员不予报考：（1）已经取得报考

专业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；（2）在读专业学位、

科学学位研究生；（3）被基地录取后未报到或报到后自行退

出之日起，截至 2022 年 8月 31日，未满 3年者。 

（二）报考流程 

1.个人网上报名：报考人员登录安徽省住院医师培训信

息化管理系统平台（http://220.178.116.78:9889/）进行

报名，报名起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 8:00-6 月 19 日 1

7:30；如未注册过安徽省住院医师培训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学

员，则点击网站首页的“报名注册”按钮，“新学员注册”

填写真实信息，点击“注册”后则提示“添加成功”。注册

成功后，可以直接点击网站首页的“登录”按钮，进行操作。

进入系统后，点击“我的账户”菜单下的“个人信息”，将

个人基本信息和教育背景进行完善。再点击“报名与录取”

菜单下的“填写报名表”，按实际情况如实填写报名表内的

内容，若信息错误，后果自负。省住培信息管理系统技术支

持电话：0551-62530722、62530702。 

2.现场资格审核：报考人员到第一志愿基地医院进行现

场资格初审，我院时间为 6月 20日-6 月 21 日（上午 8:00-

12:00，下午 2:30-5:30），地点在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316

号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楼六楼医务科，考生需提供如下



材料：（1）打印并签名的《2022年安徽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

训/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考试报名表》（报名完成后，从平

台直接打印）一份；（2）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；（3）本

科及以上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（本科以上学历

人员需提供从本科至最高学历所有阶段的学历和学位证书，

2022 年应届毕业生未领到学历和学位证书的可用学信网上

打印的在读学校学籍验证报告代替），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原

件（或已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成绩单）和复印件一份（根

据报考类别及对应条件提供）；（4）单位介绍信（仅单位人

提供），其中农村订单定向毕业生可不需提供单位介绍信； 

 3.准考证打印：7 月 11 日-7 月 16 日，资格审核合格人

员登录安徽省住院医师培训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打印准考

证； 

4.招收考试：本次考试方式为医学综合笔试，全省统一

命题、统一阅卷，考试类别分为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中医

学、临床助理全科、中医助理全科五类。考试时间：2022年

7 月 16 日上午 9:00-11:30，考试地点见准考证；  

5.择优录取，公示报到：请关注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官网

或安徽省住院医师培训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官网。面向社会

招收的培训对象，培训期内培训基地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，

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劳动合同到期后依法终止，培训对象自

主择业。 



（三）现场审核注意事项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部署

和省委、省政府要求，确保现场审核期间广大报考人员及工

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请严格按照下列要求执行： 

1.正处于中高风险地区（随时更新，请关注“国务院客

户端”微信小程序中“疫情风险查询”）、来院途经中高风险

地区以及 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报考人员，应暂

缓来院现场审核，具体安排请与我院住培办联系。 

2.来自低风险地区，且 14 天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

报考人员，持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、健康码和行程卡

绿码按时现场审核。 

3.在入场、审核期间及审核后离场等人群聚集环节，报

考人员需全程佩戴口罩，审核结束后，应尽快在现场工作人

员引导下有序离场，减少人员聚集。 

八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住培办方老师   

电话：：0551-63616009 

地址：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316号 


